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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教工委组函〔2025〕1号

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公布第五批全省

党建工作示范高校、标杆院系、样板支部

培育创建单位名单的通知

各高校党委：

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第五批新时代高校党

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》安排和遴选工作方案，经各

高校申报、资格审查、专家评审、省委教育工委会议审议、结果

公示，遴选产生了 3个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、104个全省党建

工作标杆院系、405个党建工作样板支部。现将名单予以公布（见

附件 1、2、3）。各培育创建单位建设周期为 2 年，自通知发布

日起至 2027年 2月。有关工作安排和要求如下。

一、加强培育，引领带动质量提升。各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按计划、分步骤组织实施立项的党建工作示范高

校、标杆院系、样板支部开展创建工作，真正做到党建示范校“六

个过硬”、标杆院系“五个到位”、样板支部“七个有力”，真正

成为我省高校党建示范标兵。要及时总结发掘、宣传推广入选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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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的探索经验、培育成果、创建成效，充分发挥引领示范、辐

射带动作用，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点上的经验做法推广到面上去，

进一步引领带动高校党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，以高质量党建推动

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证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推进取得建设成效。坚持目标管理和过程管

理相结合，加强对创建单位的常态化跟踪和日常工作指导，及时

解决创建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总结、推广建设经验和成果，

推进取得建设成效。省委教育工委将开展创建培育期中评估和期

满考核验收，未通过期中评估的培育创建单位，将视情况停止拨

付下一年度建设经费并督促整改落实；期满验收不达标的单位，

将予以通报，并严格追责问责。

三、加强支持，确保培育创建有保障。省委教育工委将按照

各类项目建设标准，在建设周期内共给予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

10万/校、标杆院系 2万/院（系）、样板支部 1万/支部的经费支

持，分两年建设周期下拨。各高校要结合实际，为入选的培育创

建单位提供创建配套经费、资源条件等支持；原则上高校支持经

费不少于省委教育工委的经费标准。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使用，

专款专用，按相关规定负责履行监管经费使用管理，确保发挥成

效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徐鹏飞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7553，电子邮箱：

zzc@gdedu.gov.cn

mailto:eduzz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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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第五批“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”培育创建

单位名单

2.第五批“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”培育创建

单位名单

3.第五批“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”培育创建

单位名单

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

2025年2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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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五批“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”
培育创建单位名单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序号 名 单

1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

2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

3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

4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

5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

6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党委

7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

8 暨南大学基础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党委

9 暨南大学文学院党委

10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党委

11 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、软件学院党委

12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党委

13 广州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党委

14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

15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

16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

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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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 单

91 湛江科技学院会计学院党委

92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党总支

93 珠海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

94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

95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

96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卫生健康学院党总支

97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

98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党总支

99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

100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委

101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党总支

102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教育学院党总支

103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财经学院党总支

104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智能建造与设计学院党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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